
主題精選：信託法 📝 未讀

共收錄 5 篇文章。

1. 共有土地協議信託給共有人之一

發布日期: 2025-04-15

內文

甲乙丙三人共有一筆A地，每人應有部分為1/3，由於丙具有地政士專業，因而三人協議將該A

地共同信託給丙，並簽訂信託契約書，約定由丙管理及處分，請問該信託契約是否有效？

解題關鍵

• (一) 各共有人，得自由處分其應有部分。 (二)按民法規定，契約交易雙方為對立之當事人，

因而兩者原則不得為同一人。 (三)僅法人為增進公共利益，得經決議對外宣言自為委託人及受

託人，並邀公眾加入為委託人。

結論

• (一) 甲乙應有部分為自由處分，故該2/3與丙之信託契約有效。 (二)丙自己的應有部分1/3，委

託給自己，違反契約對立性，該部分無效。

參考來源：曾榮耀編撰，信託法概要，附錄四精選案例，高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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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受託人死亡後之信託關係處理

發布日期: 2024-06-18

內文

小張將其名下A不動產辦理信託登記給阿寧，惟經過五年後，阿寧因病去世，阿寧之女小寧以

A不動產屬遺產，以及繼承其母之受託人地位而拒絕將不動產移轉給小張，試問有無理由？

• 一、適用法條

信託法第8條（信託關係之存續）、第10條（信託財產非屬遺產）、第45條（受託人任務終

了）、第47條（受託人變更之受託財產移轉）、第48條（受託人變更之債務負擔）。

• 二、解題關鍵

• (一) 受託人死亡時，信託財產不屬於其遺產。

• (二) 受託人之任務，因受託人死亡、受破產、監護或輔助宣告而終了。由於信託是基於委託

人對於受託人之信任，故受託人死亡後，其職責也將終止，而非由繼承人承繼，因委託人對其

未必具有信賴。

• (三) 受託人變更時，信託財產視為於原受託人任務終了時，移轉於新受託人。又受託人變更

時，由新受託人承受原受託人因信託行為對受益人所負擔之債務。因此，受託人地位應不得繼

承，且該信託財產及後續權利義務應由另行選定之新受託人承受。

• 三、結論

受託人阿寧死亡後，其地位、權利義務及信託財產都非得由其繼承人小寧繼承之標的，故小寧

主張並無理由。

參考來源： 曾榮耀編著，信託法概要，附錄四精選案例第20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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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信託法實例研習

發布日期: 2020-06-04

內文

甲有一間店面，採自益信託且信託登記於乙，信託契約載明由乙出租管理，然乙擅自出售於丙

並辦竣移轉登記。嗣甲即訴請法院撤銷該買賣契約，並塗銷移轉登記，是否可行？丙遂主張土

地法第43條或民法第759條之1第2項以為保護，是否可行？

【解答】

• (一) 信託法第18條規定，受託人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時，受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其處

分。前項撤銷權之行使，以信託財產為已辦理信託登記之應登記之財產權為限，始得為之。準

此，甲訴請法院撤銷該買賣契約，並塗銷移轉登記，為可行。另，信託法第19條規定，撤銷權

自受益人知有撤銷原因時起，一年間不行使而消滅。自處分時起逾十年者，亦同。

• (二) 信託法第4條第1項規定，以應登記之財產權為

信託者，非經信託登記，不得對抗第三人。準此，

本案已辦竣信託登記，故得以對抗第三人丙。況，

丙得由公開之登記簿及信託專簿查知信託資訊，因

此丙已非「善意第三人」，故丙主張土地法第43條

或民法第759條之1第2項以為保護，為不可行。

注：本文圖片存放於 ./images/ 目錄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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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信託財產獨立性

發布日期: 2019-03-28

內文

各位同學好

地政士考試即將到來，今天專欄為各位整理有關信託當中，最重要的核心標的物，即「信託財

產」的三大特性之一：「獨立性」，要特別注意哦！

信託財產獨立性，信託法相關條文規定如下：

• (一) 信託財產與委託人、受託人分離

1. 信託關係不因委託人或受託人死亡、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而消滅。但信託行為另有訂定

者，不在此限(信§8I)。

2. 委託人或受託人為法人時，因解散或撤銷設立登記而消滅者，適用前項之規定(信§8II)。

• (二) 不屬於受託人遺產

受託人死亡時，信託財產不屬於其遺產(信§10)。

• (三) 不屬於破產財團

受託人破產時，信託財產不屬於其破產財團(信§11)。

• (四) 原則不得強制執行

1. 對信託財產不得強制執行。但基於信託前存在於該財產之權利、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

利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，不在此限(信§12I)。

2. 違反前項規定者，委託人、受益人或受託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，向執行法院對債權

人提起異議之訴(信§12II)。

• (五) 不得相互抵銷

屬於信託財產之債權與不屬於該信託財產之債務不得互相抵銷(信§13)。

• (六) 不因混同而消滅



信託財產為所有權以外之權利時，受託人雖取得該

權利標的之財產權，其權利亦不因混同而消滅(信

§14)。

注：本文圖片存放於 ./images/ 目錄下



5. 信託財產獨立性vs.稅捐保全

發布日期: 2018-01-17

內文

各位同學好

本日專欄來談談綜合性的題目，主要與地政士考試範圍有關（信託法、稅捐稽徵法）－稅捐保

全 & 信託財產獨立性 & 信託行為之撤銷

假設今天甲欠繳地價稅，經稅捐稽徵機關通知繳納，繳款通知書業經合法送達，逾期未繳，於

繳款期限屆至後，將其所有A地信託於受託人，並已辦妥財產權移轉登記（信託登記），試問

稅捐機關要主張下列哪個規定較為妥適？

1. 稅捐稽徵法§24第一項前段：「納稅義務人欠繳應納稅捐者，稅捐稽徵機關得就納稅義務人

相當於應繳稅捐數額之財產，通知有關機關，不得為移轉或設定他項權利」＝稅捐保全

2. 信託法§6：「信託行為有害於委託人之債權人權利者，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。」＝信

託行為之撤銷

由於甲已辦妥移轉登記，稅捐稽徵機關尚不得依稅捐稽徵法第24條規定，就其已辦妥信託登

記之財產為禁止處分。而本案納稅義務人甲之信託行為實際上已害及稅捐債權，稅捐稽徵機關

可於信託法第7條規定期限內（知1年、行為10年），依該法第6條規定，聲請法院撤銷該信託行

為。

（參財政部91/03/15台財稅字第0910451698號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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